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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13:00

二、现场会议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北京南路 189 号公司国际会

议中心

三、会议议程：

（一）介绍来宾及股东到会情况；

（二）审议议案：

1、公司控股公司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2、《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三）股东发言；

（四）现场投票表决；

（五）选举计票人与监票人并进行现场计票；

（六）监票人宣布现场计票结果；

（七）征求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现场表决结果是否有异议；

（八）通过交易所系统统计现场及网络投票合并的最终结果；

（九）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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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公司控股公司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全资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保障公司控股公司业务的良好开展，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满

足已签约订单的顺利履约，公司控股公司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的全资公司特变电工西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科公司”）、特变电工绿色能源（印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度绿

能公司”）将分别使用新能源公司银行授信开具分离式保函，保函类型主要为预

付款保函、履约保函、质量保函等，上述业务构成新能源公司对西科公司、印

度绿能公司的担保义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西科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特变电工西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控股公司新能源公司间接持有西科公司 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彭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1552334914X

成立时间 2010 年 4 月 30 日

注册地 西安市高新区上林苑四路 70 号

注册资本 17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新能源

原动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储能技术服务；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电

气设备修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软件开发；工业设计服

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业互联网数据服

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变压

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电池制造；电池销售；充电控制设备租

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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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住

宿服务；餐饮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人民币）

项目

2025 年 11 月 30 日

/2025 年 1-11 月

（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8,239.25 398,542.01

负债总额 347,538.47 236,686.81

净资产 150,700.78 161,855.20

营业收入 335,623.94 428,929.25

（二）印度绿能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TBEA GREEN ENERGY (INDIA) PRIVATE LIMITED 特变电工绿色能源（印

度）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控股公司新能源公司间接持有印度绿能公司 100%股权

公司管理层 Shoaib Shariff、陈阳露、许艺耀

GSTIN（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29AAECT3964D1Z6

成立时间 2021 年 2 月 19 日

注册地

Plot no.34E and 34E1, Shynamangala Village, 1 Phase, Survey

no.54, Bidadi Hobli, Bidadi Industrial Area, Ramanagara,

Karnataka, 562109(卡纳塔克邦拉马纳加拉姆市比达迪工业园区，第

34E 和 34E1 号地块，希纳曼加拉村，第 1阶段，第 54 号地块，比达迪

霍布利，比达迪工业园区，562109)

注册资本 100,000 印度卢比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逆变器等电力电子装置及元器件的生产、销售等。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人民币）

项目

2025 年 11 月 30 日

/2025 年 1-11 月

（未经审计）

2025 年 3 月 31 日

/2024 财年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329.44 40,445.85

负债总额 28,990.70 38,097.13

净资产 4,338.74 2,348.72

营业收入 25,519.50 43,086.23

(三)信用等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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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科公司、印度绿能公司无不良贷款、逾期担保，信用情况正常。

二、担保基本情况

新能源公司为西科公司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担保额度有效

期为自股东会决议出具之日起两年；新能源公司为印度绿能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股东会决议出具之日起三年；上述

担保额度可在有效期内滚动使用，保函具体期限根据项目需求确定。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以新能源公司、西科公司及印度绿能公司与银行

签署的具体协议为准。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西科公司目前具备逆变器、储能变流器、电能路由器等核心电力电子产品

研发、生产制造能力，全系列集中式逆变器、主流组串式逆变器获得市场较高

认可，具备为客户提供新能源电站+储能系统核心产品供应服务能力，市场服务

能力及竞争力不断增强，国际市场订单增速明显。截至目前，西科公司订单充

足。

印度是世界第三大可再生能源市场，用电需求大。新能源公司自 2023 年起

开始在印度布局新能源业务，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印度绿能公司目前具备组串

式逆变器 600MW、集中式逆变器 300MW 的生产能力，能够生产并测试 300KW 系

列大功率组串式逆器以及 4.4MW 系列集中式逆变器,产品广泛应用于工商业、地

面电站、沙漠、戈壁、荒漠等场景，现已成为印度市场的核心逆变器生产企业

之一。印度绿能公司聚焦客户需求，不断优化产品与服务，显著提升了客户黏

性。截至目前，印度绿能公司订单充足。

新能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光伏、风能资源的开发商及

运营商，致力于提供从光伏、风能电站项目开发、设计、建设到运营维护的全

生命周期解决方案，聚焦逆变器、SVG、能源路由器、柔性直流换流阀等新能源

核心产品的研发及制造。本次新能源公司为西科公司、印度绿能公司使用其银

行授信开具分离式保函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西科公司、印度绿能公司的

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西科公司、印度绿能公司经营业务的良好开展，未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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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科公司、印度绿能公司是新能源公司的全资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本次

西科公司、印度绿能公司使用新能源公司银行授信开具分离式保函，主要是为

了加强市场开拓，保障项目执行，有利于西科公司、印度绿能公司经营业务的

良好开展，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990,646.26

万元、担保总额为 2,165,845.13 万元，分别占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4.69%、32.12%；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 816,538.67 万元、担保总额为 1,730,255.19 万元，分别占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2.11%、25.66%。增加对

西科公司、印度绿能公司的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030,646.26 万元、担保总额为 2,205,845.13 万元，分别占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5.28%、32.71%。（外币按 2025 年 11 月

28 日汇率：1 美元=7.0789 元人民币，1 印度卢比=0.0792 元人民币，1 欧元

=8.2078 元人民币，1 巴西雷亚尔=1.3222 元人民币，1 巴林第纳尔=18.7693 元

人民币，1西非法郎=0.0126 元人民币折算）。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担保的情形。公司无逾期

担保。

请各位股东审议。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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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选聘

（含新聘、续聘、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切实维护股东利益，提高审计

工作和财务信息的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是指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内部控制等发表审计意见、出具审计

报告的行为。选聘其他专项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公司管理层视重要性程

度可参照本制度执行。

第三条 公司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应当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下简

称“审计委员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并由股东会决定。

第二章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要求

第四条 公司选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具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

开展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所需的执业资格；

（二）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完善的内部管理和控制制

度；

（三）熟悉国家有关财务会计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四）具有完成审计任务和确保审计质量的注册会计师及相关团队；

（五）认真执行国家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具有良

好的执业质量记录；

（六）能够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维护公司和国家信息安全；

（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章 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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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公司审计委员会负责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并监督其审计工作

开展情况。审计委员会应当切实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照董事会的授权制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政策、流程及相关内部

控制制度；

（二）提议启动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工作；

（三）审议选聘文件，确定评价要素和具体评分标准，监督选聘过程；

（四）提出拟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费用的建议，提交决策机构决定；

（五）监督及评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

（六）定期（至少每年）向董事会提交对受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履职情况评

估报告及审计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七）负责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的有关选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应当采用竞争性谈判、公开招标、邀请招

标以及其他能够充分了解会计师事务所胜任能力的选聘方式，保障选聘工作公

平、公正进行。

采用竞争性谈判、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等公开选聘方式的，应当通过公司

官网等公开渠道发布选聘文件，选聘文件应当包含选聘基本信息、评价要素、

具体评分标准等内容。

公司应当依法确定选聘文件发布后会计师事务所提交应聘文件的响应时间，

确保会计师事务所有充足时间获取选聘信息、准备应聘材料。公司不得以不合

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拟应聘会计师事务所，不得为个别会计师事务所量

身定制选聘条件。选聘结果应当及时公示，公示内容应当包括拟选聘会计师事

务所和审计费用。

第七条 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一般程序如下：

(一)公司形成选聘文件，报审计委员会审核同意后，开展选聘工作并形成

选聘报告及议案，报审计委员会审查。

(二)审计委员会对拟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资质审查并对其提交的应聘

文件进行评价。审计委员会审查未通过的，应说明原因，公司组织重新选聘。

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出具审计委员会决议，报董事会批准。

(三)召开董事会会议，对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进行审议，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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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后，出具董事会决议；报股东会批准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召开股东会会议，对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进行审议。股东会审议

通过的，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审

计业务，聘期一年，可以续聘。

第八条 审计委员会可以通过审阅相关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资料、查阅

公开信息或者向证券监管、财政、审计等部门及注册会计师协会查询等方式，

调查有关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诚信情况，必要时可要求拟聘请的会计师

事务所现场陈述。

第九条 公司应当细化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价标准，对会计师事务所的

应聘文件进行评价。

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价要素，至少应当包括审计费用报价、会计师事务

所的资质条件、执业记录、质量管理水平、工作方案、人力及其他资源配备、

信息安全管理、风险承担能力水平等。

公司应当对每个有效的应聘文件单独评价、打分，汇总各评价要素的得分。

其中，质量管理水平的分值权重应不低于40%，审计费用报价的分值权重应不高

于15%。

第十条 公司评价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管理水平时，应当重点评价质量管

理制度及实施情况，包括项目咨询、意见分歧解决、项目质量复核、项目质量

检查、质量管理缺陷识别与整改等方面的政策与程序。

第十一条 评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报价时，应当将满足选聘文件要求

的所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报价的平均值作为选聘基准价，按照下列公式计

算审计费用报价得分：

审计费用报价得分=（1-∣选聘基准价-审计费用报价∣/选聘基准价）×审

计费用报价要素所占权重分值

第十二条 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原则上不得设置最高限价，确需设置的，

应当在选聘文件中说明该最高限价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

第十三条 在聘任期内，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根据消费者物价指数、

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变化，以及业务规模、业务复杂程度变化等因素合理调整审

计费用。

审计费用较上一年度下降20%以上（含20%）的，公司应当按要求在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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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文件中说明本期审计费用的金额、定价原则、变化情况和变化原因。

第十四条 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累计实际承担公司审计业务

满5年的，之后连续5年不得参与公司的审计业务。

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由于工作变动，在不同会计师事务所为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期限应当合并计算。

公司发生重大资产重组、子公司分拆上市，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的审计项目

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未变更的，相关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在

该重大资产重组、子公司分拆上市前后提供审计服务的期限应当合并计算。

第十五条 公司应当在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或者年度报告中披露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服务年限、审计费用等信息。

第十六条 公司和受聘会计师事务所对选聘、应聘、评审、受聘文件和相

关决策资料应当妥善归档保存，不得伪造、变造、隐匿或者销毁。文件资料的

保存期限为选聘结束之日起至少10年。

第四章 续聘或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程序

第十七条 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并保证审计工作质量，公司续聘

同一审计机构的，可以不再重复开展选聘工作，每年度由审计委员会提议，董

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后对审计机构进行续聘。

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一般情况应当在被审计年度第四季度结束前完

成选聘工作。

第十八条 审计委员会在审核改聘会计师事务所提案时，应向前任会计师

事务所了解有关情况与原因，对拟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情况认真调

查，对其专业胜任能力、诚信状况、独立性等做出合理评价，并在对变更理由

的充分性做出判断的基础上，发表审核意见。

第十九条 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应当披露前任会计师事务所

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

所的沟通情况等。

第二十条 除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出现重大缺陷、审计人员和时间安排

难以保障公司按期披露年度报告、不符合本制度第四条规定以及会计师事务所

要求终止对公司的审计业务等情况外，公司不得在年度报告审计期间变更执行

年度报告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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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监督及处罚

第二十一条 公司每年应当按要求披露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和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第二十二条 公司审计委员会应当对下列情形保持高度谨慎和关注：

（一）在资产负债表日后至年度报告出具前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连续两年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同一年度多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二）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近3年因执业质量被多次行政处罚或者多个审

计项目正被立案调查；

（三）拟聘任原审计团队转入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的；

（四）聘任期内审计费用较上一年度发生较大变动，或者选聘的成交价大

幅低于基准价；

（五）会计师事务所未按要求实质性轮换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

师。

第二十三条 承担公司审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情节严重

的，公司不再聘用其承担审计工作：

（一）未按时间要求提交审计报告的；

（二）与其他审计单位串通，虚假应聘的；

（三）将所承担的审计项目分包或转包给其他机构的；

（四）审计报告不符合审计工作要求，存在明显审计质量问题的；

（五）违反公司保密管理规定的；

（六）其他证明会计师事务所不能胜任审计工作或违反本制度规定的情形。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执行。本制度与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不一致的，以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制度自公司股东会通过之日起实施。

请各位股东审议。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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